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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博物馆扶持奖励资金”申报指南

为推动我市“博物馆之城”建设，加大对非国有博物馆和其他国有博物馆的扶持，《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办法》）相关要求，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2024年12月31日前，广州市区域内已备案的非国有博物馆和其他国有博物馆（非利用或非主要利用市、区财政性资金设立或运营的博物馆，下同）。 
二、申报项目
（一）新建博物馆项目。此项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设立备案手续的博物馆，按照规定进行申报。
新设立并依法办理登记和备案的非国有博物馆和其他国有博物馆，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20万元的补助，同一博物馆只能享受一次新建补助。
（二）扩建博物馆项目。此项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扩建项目并投入使用的博物馆，按照规定进行申报（以新增展厅正式投入使用的时间为节点）。
非国有博物馆和其他国有博物馆新增展厅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含300平方米）的非国有博物馆和其他国有博物馆，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补助，同一博物馆利用同一地块扩建展厅的，只能享受一次扩建补助。
（三）运行奖励项目。申报博物馆2024年度运行情况。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每年根据博物馆运行评估结果和年度工作考核结果，分别对非国有博物馆、其他国有博物馆2024年度工作进行综合评定，达到合格以上等次的，按优秀、良好、合格分为三个等次，给予最高不超过8万元奖励。获评以上三个等次的博物馆数量占比原则上分别不超过参评博物馆总数的30%、40%、30%。
（四）定级奖励项目。2024年度获评国家一级、二级、三级的博物馆。
对获评国家一级、二级、三级的非国有博物馆、“其他国有博物馆”给予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定级奖励。
三、申报材料
（一）新建博物馆项目
    1.《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
2.博物馆设立批准或备案文件、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馆舍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租赁馆舍的，应提交有效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租期不得少于5年；由举办者或他人无偿提供使用的，应由所有者提供场地无偿使用证明；
4.博物馆和展厅总平面图、局部平面图（或平面示意图），标注博物馆展示区域范围以及其他功能区域（申报新建博物馆项目，需表明展厅面积）；
    5.博物馆藏品清单，其中文物类藏品需提供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3名以上委员出具的鉴定意见（藏品属于古生物化石的，应当依据有关古生物化石保护法律法规提供相应的鉴定意见）；
6.非国有博物馆所在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并盖章，其他国有博物馆上级主管单位审核意见并盖章。
（二）扩建博物馆项目，在第（一）条基础上增加提供以下材料：
1.扩建前的博物馆和展厅总平面图、局部平面图（或平面示意图），标注博物馆展示区域范围和其他功能区域，以及扩建部分面积的平面图以及功能,以便参照对比；
2.扩建部分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属于租赁的，应提交有效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属于举办者或他人无偿提供使用的，应由所有者提供场地无偿使用证明，以及租期或无偿使用期限不少于5年的合同（协议）；属于新建或改造的,提供工程项目合同或竣工证明、验收报告、房产证明等；
3.提供新增藏品清单，提供2024年内，新增符合本馆宗旨、性质的藏品清单，其中文物类藏品需提供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3名以上委员出具的鉴定意见（藏品属于古生物化石的，应当依据有关古生物化石保护法律法规提供相应的鉴定意见），以及入藏的藏品档案（复印件）。
（三）运行奖励项目，在第（一）条基础上增加提供以下材料：
《广州市非国有博物馆、其他国有博物馆年度考核细则计分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四）定级奖励项目
《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定文件或证书。
四、资格条件
申报博物馆扶持奖励资金的非国有博物馆、“其他国有博物馆”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博物馆经依法登记和备案。
2.博物馆运行正常，按时参加博物馆运行评估等业务活动，并取得合格及以上成绩（新设立的博物馆除外）。
3.博物馆全年参观人数不低于10000人次（新设立的博物馆对设立当年的参观人数不作硬性要求；地理位置较偏僻、交通不便的博物馆可适当放宽要求）。
4.非国有博物馆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240天；其他国有博物馆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300天（新设立的博物馆需正式对外开放，但对设立当年的开放天数不作硬性要求）。
5.确保观众人身安全的设施、制度及应急预案。
6.财务制度健全，财务状况良好。
7.国家和省、市规定的有关非国有博物馆、其他国有博物馆管理的其他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无申报资格：
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博物馆条例》等法律法规，被行政处罚未满一年的；
2.违反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被行政处罚未满一年或被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的；
3.上年度发生观众举报投诉或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五、资金监督和管理 
1.博物馆扶持资金可用于藏品管理、科学研究、陈列展示、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等的相关支出，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支出，不得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性支出，不得用于偿还债务，不得用于法律法规、国家规定禁止列入的其它支出。
2.市、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博物馆扶持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3.博物馆应当建立健全博物馆扶持资金管理与使用的监督约束机制，做到账目清楚，内容真实，核算准确，确保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
4.博物馆扶持资金管理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对申报单位在博物馆扶持资金管理与使用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依法追究责任。
